
山东数据交易流通协会团体标准
《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指南》

编制说明

一、背景说明

在数字经济背景下，随着数据要素化成为新时代企业发

展的必然趋势，数据要素的价值化、市场化配置成为推动经

济发展的重要动力。为了进一步发挥数据的生产要素作用，

充分实现各类数据等要素价值，深化数据驱动创新示范，加

快数据要素市场构建，培育数据要素型企业规范化成长，进

一步促进产业集聚区的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数据要素产业集聚

区评估指南团体标准具有重要意义。

该标准的编写旨在为数据要素产业集群的评估提供规

范性标准，《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指南》编写组根据政

策文件及相关文献研究，经过多次研讨，主要从术语定义、

评估概述、评估流程、评估内容和指标体系、评估分数及等

级划分、报告及成果等方面进行撰述，该标准适用于第三方

评估机构等开展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活动，为数据要素

产业集聚区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奠定基础。

在此背景下，山东省数据要素创新创业共同体和山东数

据交易流通协会对《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指南》团体标

准进行了立项。

二、标准编制过程

（一）成立工作组。2024 年 4 月，工作组进行了大量的

社会调研工作，对当前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现状进行了调研

山
东
数
据
交
易
流
通
协
会



分析。同时成立了《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指南》工作组，

确定工作职责，并制定编写工作的进度计划。

（二）开展调研。2024 年 5 月，工作组成员广泛收集、

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、规范和标准。认真研读了相关国家和

行业规范标准、相关书籍、技术文件，并系统梳理相关材料。

（三）形成讨论稿。2024 年 6 月-7 月，在前期项目研

究、文献资料分析、信息调研的基础上，结合标准编制规范

要求，工作组召开多次会议，确立了标准结构，组织专门人

员编写，形成《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指南》（讨论稿）。

（四）工作组集中工作。2024 年 8 月-10 月，工作组召

开多次专家研讨会集中工作，对标准文本的框架、内容、格

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讨论，形成《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

指南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（五）公开征求意见。2024 年 11 月，提交《数据要素

产业集聚区评估指南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公开面向社会征求

意见。

三、标准编制原则

（一）科学性

本标准的制定充分遵照国内相关法律法规，标准主要内

容科学合理，严格按照 GB/T 1.1-2020 的规定编写，且确保

与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保持一致。

（二）实用性

本标准编写的原则是实事求是，能够适用于第三方评估

机构等开展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活动,行业主管部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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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集聚区、数据企业可在经营管理、绩效评价等工作中参

考使用。

（三）适用性

《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指南》是在不违背现行相关

技术规定的前提下，查阅、收集和整理国内近年来出版的有

关资料和文献的基础上，总结现有智慧园区、数据要素型园

区等实际情况，再结合园区内企业数据情况，制定了本标准。

四、标准主要内容

本标准共分为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总

体原则及概述、评估指标、评估方法、评估流程的组织与实

施 7 个部分：

（一）范围

本标准提供了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的术语和定义、

总体原则及概述、评估指标、评估方法、评估流程的组织与

实施等内容。

本标准适用于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开展数据要素产业集

聚区评估活动,行业主管部门、数据集聚区、数据企业可在

经营管理、绩效评价等工作中参考使用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标准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本章节包含了数据、数据要素、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的

定义。

（四）总体原则及概述

山
东
数
据
交
易
流
通
协
会



本标准的原值包括科学合理、系统全面、客观准确、专

业务实。

评估概述为在建设、运营过程中，对一定区域范围内的

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进行综合评估的过程，主要包括产业集

聚、资源供给、平台应用、保障能力等情况等方面。

（五）评估指标

本章节介绍了数据要素产业集聚区评估由三级指标体

系构成，包括 6 项一级指标、11 项二级指标和 38 项三级指

标。

实际评估活动中，宜综合考虑被评估集聚区的规模、发

展阶段、行业领域等因素，选择下列指标体系中的全部或部

分指标进行评估。

6 项一级指标包括产业集聚发展能力、场景流通建设能

力、数据资源供给能力、平台设施支撑能力、园区服务管理

能力、组织制度保障能力。

（六）评估方法

本章节介绍了评估方法选择、指标权重确定、计分方法、

等级划分 4 个部分。

（七）评估的组织与实施

本章节介绍了评估流程、评估报告、评估用途和数据归

属权 4 个部分。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强制性标准及相关产

业政策要求，与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国家、行业标准相协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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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矛盾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

七、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

建议本标准为山东数据交易流通协会推荐性团体标准。

八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无其他现行标准的废止建议。

九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标准工作组

2024 年 11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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